
  电商时代的到来， 优化了消费

者的购物体验， 也让一些不法犯罪

分子动起了 “混水摸鱼 ” 的歪心

思。 经营者售卖假冒产品， 不仅破

坏了正常的商标管理秩序和市场竞

争秩序 ， 也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

益。 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 应尊重

知识产权， 切勿逾越法律红线。 消

费者在购买品牌产品时， 一定要通

过正规渠道， 切莫贪图便宜给犯罪

者可趁之机。

  恋爱期间双方存在金钱往来在所难

免， 互赠财物以表情意更是人之常情。

然而因双方情感态度和事实情景的变

化， 对于恋爱期间转账性质的认定， 需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法官说法】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杨莹莹

“快团团” 平台作为一种新型购

物渠道， 以其优惠的价格和便捷的服

务受到消费者青睐。 女子在“快团

团” 上开设外贸店， 低价售卖假冒

“FILA” 品牌服饰， 销售金额高达 40

万元。

近日， 由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的曹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一案宣判， 最终被告人曹某犯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被闵行区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 该案是闵行区首例知识产

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品牌FILA服饰做工粗糙？

去年 7 月， 孟先生在家中浏览

“快团团” 小程序， 打算购买些运动

服装。 “品质外贸店” “品牌服饰低

价抛售” ……看到平台上这家低价外

贸店的广告， 他不由得心动下单。 但

收到货后，孟先生发现这件“FILA”品

牌服饰做工粗糙，布料质量差，不少衣

服接线处还存在线头。 孟先生随即前

往当地派出所报警。 随着民警的进一

步调查， 曹某的外贸店铺进入到公安

机关的视野。

2022 年 7 月， 曹某在“快团团”

上注册了一家个人店铺， 专门做外贸

童装的生意。 除了店铺所需的美工、

客服、 仓库管理， 曹某还负责网店的

运营、 管理、 联系上下家进货发货。

最开始曹某只是卖些小朋友穿的平价

衣服、 鞋子， 眼见当前生意没有太多

“钱途”， 曹某随即打起了售卖假冒品

牌服装的歪心思。 找到“FILA” 等

品牌的假冒货源后， 曹某立刻在上家

那里下了大批订单， 并转头在网店上

新售卖。

但大量“FILA” 品牌的服装上

架， 却没有拿到品牌方授权， 一旦被

人发现该怎么办呢？ 为规避侵权， 曹

某往往会将商品页面照片上的品牌

LOGO 进行改标。 而针对那些与正

品完全一样的假冒品牌服装， 曹某则

会在商品介绍上进行模糊处理， 只表

述为“品牌同款”。

为了增加店铺的人气， 曹某不仅

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大肆宣传， 还雇佣

了一些人对店铺进行刷单好评。 她事

后回忆， “所有的衣服和鞋子都是在

进货的基础上加 10 元， 这其中还有

我的运费。 包括一些没有品牌的服装在

内， 大概一个月能挣个 7 至 8 千元。”

销售金额高达40万元

经查，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9

月， 被告人曹某在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

授权的情况下， 购入假冒“FILA” 品

牌服饰， 并通过“快团团” 小程序对外

销售牟利， 截至案发已销售金额达 40

万余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承办检察官及

时向注册商标权利人斐乐体育有限公司

送达《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被害单位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 告知其作为被害单

位享有的权利和需承担的义务。 加强与

注册商标权利人的沟通， 补充调取相关

材料， 认真听取其意见诉求， 保障知识

产权权利人实质性参与刑事诉讼合法权

利。

同时， 为了更好查清犯罪事实， 检

察机关细致梳理了曹某的聊天记录及资

金流水方向， 抽丝剥茧锁定犯罪事实，

有力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权利人就

民事损害部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除厘

清犯罪事实外， 检察官还积极开展追赃

挽损工作。 经过检察官耐心释法说理，

曹某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自愿认罪

认罚， 退出部分违法所得。

经法院开庭审理， 在民事部分对原

被告双方进行调解， 双方自愿达成和解

协议； 在刑事部分， 鉴于被告人自愿认

罪认罚， 与权利人和解， 并退缴部分违

法所得， 预缴罚金 3 万元， 被告人曹某

以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被判

处有期徒刑 2 年， 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假“FILA”别“飞了”！
闵行首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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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一大哥”恋上女主播 转账是赠与还是借贷
虹口法院审理一起由恋爱期间转账引发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恋爱期间转账，系借款

还是赠与款？

陈小姐原是某平台主播， 李先生

在直播间与陈小姐相识， 2023 年 1

月两人发展成为恋爱关系。 恋爱期

间， 两人共同生活， 李先生和陈小姐

之间发生多次金钱往来。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李先生给

陈小姐累计转账数十笔， 金额高达

15 万余元。

据李先生称， 恋爱期间大部分转

账是陈小姐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李

先生索要的借款， 因借款时双方为恋

爱关系， 李先生并未要求陈小姐出具

借条。 分手后， 陈小姐迟迟未归还钱

款， 在与陈小姐通过短信沟通还款事

宜时， 陈小姐曾认可过 12 万元借款，

并承诺每月初归还 5000 元。 之后，

李先生见陈小姐仍未还款， 无奈报

警。 在警方安排下， 双方进行了调

解， 但未能达成一致。

于是， 李先生诉至虹口法院， 主

张其向陈小姐的转账扣除双方恋爱花

销外的款项均为借款， 要求陈小姐归

还全部借款以及逾期还款的利息共计

15 万余元。

对此， 陈小姐仅认可其中一笔 2

万元是借款， 同意归还， 并主张其余

款项均属赠与， 不应返还。 陈小姐辩

称， 自己没有出具过借条， 转账款并

非借款， 而是双方恋爱期间李先生对

自己的赠与。 直播违约金 10 万元和

帮助陈小姐父亲还债的 2 万元， 也是

李先生出于主动帮助女友的意愿而赠

与自己的。 至于 12 万元以外的钱款

部分， 有些是用于双方共同生活的花

销， 而大部分是李先生赠与、 供其个

人使用的钱款。 之前自己在短信中作

出的每月归还 5000 元的承诺， 是在

李先生报警催讨钱款、 生活受到影响

的情况下作出的无奈之举。

法院：12万元转账款应

予返还，并承担利息

虹口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争

议焦点在于李先生向陈小姐 15 万余

元转账的性质， 系借款还是赠与款。

借贷关系的成立， 需存在借贷合意

和钱款的交付。

首先， 李先生虽未要求陈小姐出具

借条， 但不能依此直接否定转账款的借

款性质。 由于转账均发生于双方恋爱期

间， 鉴于恋爱关系的特殊性， 李先生未

要求陈小姐出具借条符合情理。

其次， 李先生的转账款大部分是陈

小姐自用或为陈小姐解决问题， 且陈小

姐曾作出同意向李先生按月分期还款

12 万元的意思表示。

再次， 李先生虽曾在微信中表示过

对陈小姐的转账是心甘情愿， 但因涉及

双方感情和情境的变化， 并不能依此认

为李先生的全部转账款都是对陈小姐的

赠与， 该情况与李先生陈述当时对违约

金的 10 万元和帮助陈小姐父亲的 2 万

元与陈小姐口头约定过是借款， 以及陈

小姐曾对 12 万元作出过同意还款的表

示， 能相互印证。

另外， 陈小姐抗辩认为转账款依据

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赠与法律关系， 但是

陈小姐未能提供足够证据以排除双方之

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且陈小姐曾对

12 万元转账款作出过同意归还的意思

表示， 因此法院对陈小姐的抗辩主张不

予采信。

据此， 虹口法院判决确认， 12 万

元转账款为陈小姐向李先生的借款， 陈

小姐应予以返还， 并承担相应的逾期利

息。 对于其余 3 万元的诉请， 法院综合

双方的关系、 转账次数和金额、 转账款

的具体用途以及双方对钱款性质的意见

等因素， 认定为恋爱期间的合理支出或

李先生对陈小姐的赠与， 不予支持。 目

前一审判决已生效。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姜叶萌 杨希畅

“网络情缘一线牵”， “榜一大哥” 恋上了女主播。 两人恋爱期间， “榜一大哥” 向女主播多次大额转账。 然而分手后， 两

人却又因此产生了金钱纠纷。 转账性质该如何认定？ 究竟是赠与还是借贷？ 这些钱， 女主播要不要还？ 近日，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虹口法院） 审理了一起因恋爱期间转账引发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释法

【检察官提醒】


